社會工作者註冊局

2007年11月30日註冊社工大會

主席、義務司庫及各委員會與工作小組召集人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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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簡報

註冊局工作概況

(1) 2006年11月24日註冊社工大會

(a) 上年度註冊社工大會於2006年11月24日傍晚六時舉行。

(b) 大會的出席同工為73位。
(c) 大會主題為「社工專業督導──未來的願景」，三名嘉賓的演講題目為：

(a) 社會工作督導實務：從現況到未來建議──徐明心博士
(b) 專業督導：單位主任的角色──甄明玉女士

(c) 專業督導在社署──張林淑儀女士
(d) 公開討論
(2) 社會工作者註冊局成員選舉（任期由二零零七年一月十六日至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五日）
(a) 任期由2007年1月16日至2010年1月15日的註冊局成員選舉已於2006年12月進行。
(b) 有關詳情見於行政事務委員會召集人報告內。
(3) 委員會及工作小組易名
(a) 為更正確反映註冊及學歷評審委員會的工作，該委員會已易名為資格評核及註冊委員會。
(b) 為讓督導實務工作小組能繼續跟進註冊社工專業發展的有關事宜，該工作小組已易名為專業發展工作小組。另外，專業發展工作工作小組在其下成立了督導指引工作小組，負責繼續草擬督導指引。
(c) 為協助專業發展工作小組就註冊社工的持續專業發展情況及僱用機構的持續專業發展政策進行研究調查，專業發展工作小組亦在其下成立了研究工作小組。詳情見於專業發展工作小組召集人報告內。
(4) 委任紀律委員會備選委員小組
(a) 在2007年夏季，註冊局曾就任期由2008年1月16日至2011年1月15日的紀律委員會備選委員小組進行公開委任提名。
(b) 有關詳情見於行政事務委員會召集人報告。
(5) 就學歷認可／檢討委任社會工作學歷評審團
(a) 在2006年4月，註冊局委任了第一批的社會工作學歷評審團成員，當中包括本地學者、海外學者、其他專業人士、僱用機構代表及註冊社工。他們的任期由2006年4月1日起，為期3年。
(b) 在2007年，註冊局委任了第二批的社會工作學歷評審團成員，有關詳情見於資格評核及註冊委員會召集人報告。
(6) 學歷認可評審／檢討

(a) 在2007年，註冊局完成了一項學歷認可評審及三項學歷認可檢討。
(b) 現時仍有一項學歷認可評審正在進行，另一項將會在2008年進行。

(7) 工作守則檢討

(a) 專業操守委員會現正進行工作守則的檢討。

(b) 有關檢討的最新進展詳見於專業操守委員會召集人報告。

(8) 投訴個案處理
(a) 自註冊局於1998年1月16日成立以來，截至本年11月14日為止，共收到158宗針對註冊社工的投訴。

(b) 
由2007年1月2日至11月14日期間，共收到19宗投訴個案。
(c) 在1999年至2006年期間，共有30宗投訴個案需召開紀律研訊。在這30宗投訴個案中，其中6宗投訴的指控被證成立或部分成立，而全部被發出接受註冊局主席口頭訓誡的紀律制裁命令。

(d) 在2007年，註冊局共已就6宗投訴召開研訊。另有兩宗研訊將分別於2007年12月及2008年1月進行。

(e) 由2007年1月至2007年11月14日所收到的19宗投訴涉及的指控範圍廣泛，例如：就業輔導個案處理不當、社工提供不準確的資料、歧視患有精神病的服務對象、性騷擾、家庭個案處理不當、在申請社工職位時提供虛假資料、虐兒個案處理不當、家庭暴力個案處理不當、對社工學生成積評分不公及監護個案處理不當等。
(f) 2007年召開的5宗研訊所涉及的範圍包括：性騷擾，濫用社工身份以獲取個人利益、濫用上司與下屬的關係以獲取個人利益及以不公平的態度處理事件等。

(9) 參與職業博覽2007
(a) 勞工署於2007年2月23至26日期間假會議展覽中心舉辦職業博覽2007。
(b) 註冊局參予為社會工作攤位的合辦團體，其他合辦團體包括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香港社會工作人員協會及各開設社工課程的大專院校。
(10) 註冊社工自願性專業責任保險
(a) 在2006年，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香港社會工作人員協會及社會工作者註冊局一同為註冊社工探求自願性專業責任保險計劃。
(b) 有關詳情見於行政事務委員會召集人報告。
義務司庫簡報

(1) 核數報告　(2006年4月1日 至2007年3月31日)
	
	

	
	港幣($)

	
	

	營業額 – 註冊及重新註冊費
	5,468,800.00
	

	
	
	

	其他收入
	912,109.62
	

	
	6,380,909.62
	

	
	
	

	職工成本
	(2,281,561.95)
	

	
	
	

	折舊
	(112,517.76)
	

	
	
	

	交易證券之已實現或未實現的收益
	125,859.18
	

	
	
	

	其他經營費用
	(3,214,939.14)
	

	
	
	

	本年度盈餘
	897,749.95
	

	
	
	

	
	
	


	
	
	

	
	
	


行政事務委員會召集人簡報

(1) 行政事務委員會成員

行政事務委員會成員包括：張滿華博士 (召集人)、馬麗莊教授、陳瑞盛先生、龍小潔女士、李劉麗珠女士及黃強生先生。

(2) 註冊社工自願性專業責任保險
(a) 在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香港社會工作人員協會及社會工作者註冊局的共同努力下，試驗性註冊社工自願性專業責任保險於2006年12月推行。
(b) 試驗計劃由2006年12月至2008年3月31日。
(c) 現時約有300名同工參與上述保險計劃。註冊局曾要求保險中介公司研究延長試驗期的可能性。
(3) 任期由2007年1月16日至2010年1月15日的社會工作者註冊局成員選舉
(a) 任期由2007年1月16日至2010年1月15日的社會工作者註冊局成員選舉已於2006年12月舉行
(b) 選票已於2006年11月24日寄發予註冊社工。
(c) 在這次選舉中，註冊局首次引入即場投票的安排，讓不願意透過郵寄方式投票的註冊社工依然能參與選舉。註冊社工可於投票當日的上午8時至中午12時正，親身前往註冊局秘書處投票。
(d) 點票在2006年12月16日中午12時正隨即進行。
(e) 點票在兩名監票人，楊寶坤太平紳士及李劉珠麗女士的監督下，由註冊局秘書書職員進行。

(f) 註冊局一共發出13,045張選票，收回3,677張，其中3,644張為有效選票，投票率為26.85%。

(4) 紀律委員會備選委員小組委任
(a) 現屆委員的任期將於2008年1月15日屆滿。
(b) 在二零零七年夏季，註冊局曾就任期由二零零八年一月十六日至二零一一年一月十五日的紀律委員會備選委員小組進行公開委任提名。
(c) 新一屆委員的名單已由註冊局通過，並將於2007年12月刊憲。新一屆紀律委員會備選委員小組將會有113名成員，比現屆的名單增加了34名成員。
(5) 檢討代郵課程資料政策

(a) 註冊局以往曾實施協助院校代郵課程資料予註冊社工。

(b) 在2007年初,註冊局曾檢討有關政策，並議決採取更環保的方式協助院校傳遞有關資訊予註冊社工。

(c) 自2007年2月14日起，註冊局停止協助院校寄發文本資訊予註冊社工，改為透過註冊局網頁張貼有關資料。
(6) 檢討網上電郵系統的使用情況
(a) 註冊局自2003年起為每名註冊社工提供一個網上電郵戶口，但使用率自設立以來均持續偏低。
(b) 行政事務委員會就此進行詳盡及謹慎的檢討。

(c) 委員會認為維持此系統並不符合成本效益，並建議終止有關服務。

(d) 註冊局採納委員會的建議，並於2007年9月起終止了有關系統。
(7) 調整紀律研訊逐字逐句紀錄費用
(a) 紀律研訊的逐字逐句紀錄的收費原為以每72字為一單位的每頁碼或部份，收費73元正。
(b) 行政事務委員會及專業操守委員會在檢討收費後，認為應該減低有關收費。
(c) 經諮詢勞工及福利局後，新修訂的收費為每72字收費43元正。
(8) 通訊出版

委員會分別在2007年4月及10月出版了第19期及第20期通訊。
(9) 內地及新加坡訪客造訪註冊局

註冊局曾接待以下內地及新加坡訪客：

(a) 由2007年2月6日至11月14日期間，註冊局分別接待了14個中央及不同省市的官方單位到訪。

(b) 在高峰的月份，如七、八月期間，註冊局平均每月曾接待3個內地單位到訪。

(c) 在2007年2月，註冊局曾接待一名由新加坡政府委派來港學習本地註冊制度的官員。
資格評核及註冊委員會召集人簡報

(1) 資格評核及註冊委員會成員

(a) 註冊資格及專業資格評審委員會成員包括：阮曾媛琪教授(召集人)、

陳麗雲教授、洪雪蓮博士、關銳煊教授、吳水麗先生、文孔義先生、倪光耀先生、余秀珠女士、陳秀嫻博士及陳錦祥先生。
(2) 委員會易名
為更能貼切反映註冊局在資格認可方面的工作，原先的註冊及學歷評審委員會已在2007年易名為資格評核及註冊委員會。
(3) 委任社會工作學歷評審團成員
(a) 在2006年4月，註冊局委任了包括本地學者、海外學者、其他專業人士、僱用機構代表及註冊社工組成的社會工作學歷評審團成員。他們的任期由2006年4月1日起，為期3年，為第一批獲委任的社會工作學歷評審團成員。
(b) 為應付學歷評審／檢討的工作量，註冊局在2007年夏季進行了另一次公開委任提名，以委任第二批的社會工作學歷評審團成員。第二批成員的任期由2008年1月1 日至2010年12月31日。有關提名程序已經完成，而第二批評審團成員的任期將於2008年1月1日開始。
(4) 社會工作學歷評審
(a) 在2006年8月，註冊局收到香港大學就其頒授的社會工作學士（兼讀制），符合註冊資格的認可申請。 
(b) 有關學歷的評審工作已於2007年完成。
(5) 社會工作學歷檢討
(a) 在2007年，註冊局就3個學歷完成了學歷檢討。
(b) 上述學歷分別為：
(i) 由香港理工大學頒授的社會工作碩士；

(ii) 由香港專業進修學校頒授的社會工作副學士；

(iii) 由明愛徐誠斌學院頒授的社會科學副學士（社會工作）
(6) 現正／即將進行的學歷評審
(a) 在2007年6月，註冊局展開了就香港浸會大學頒授的社會科學碩士（社會工作）的評審工作，有關評審仍在進行中。
(b) 在2007年9月，註冊局收到香港樹仁大學就其將頒授的社會工作學士（銜接課程）的認可申請。有關學歷的評審工作將於2008年進行。
(7) 檢討社會工作學歷評審／檢討準則

(a) 由2005年9月1日起，註冊局採用了經修訂後的社會工作學歷評審準則。
(b) 在2007年，經吸納學歷認可評審的經驗後，資格評審及註冊委員會進行了有關評審準則的檢討。

(c) 註冊局採納了有關修訂，新修訂的評審準則已於2007年9月6日生效。

專業操守委員會召集人簡報

(1) 專業操守委員會成員

專業操守委員會成員包括：吳水麗先生（召集人）、張滿華博士、鄭彭金滋女士、余秀殊女士、羅致光博士、梁魏懋賢女士及林偉葉女士。

(2) 工作守則檢討

(a) 專業操守委員會已就註冊局的工作守則及海外的相關守則進行比較。
(b) 委員會已就現有守則的修訂及一些新增條文作出構思。

(c) 委員會將就以上構思草擬修訂建議，作為諮詢的基礎。
(3) 社會工作者工作守則視聽教材工作小組工作完成
(a) 社會工作者工作守則視聽教材工作小組在2004年9月成立，成員包括黃萬成先生（召集人）、郭凱儀博士、梁玉麒先生、陳偉道先生、藍宇喬女士、李淑慧女士、游秀慧女士及陳志雄先生。

(b) 工作守則視聽教材已於2006年12月完成製作，並於2007年1月寄發予註冊社工、僱用機構及大專院校。
(c) 社會工作者工作守則視聽教材工作小組的任期已於2007年1月15日屆滿。
(4) 「社會工作」的參考定義
(a) 「社會工作」一詞應用於《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但《條例》並無就此作出釋義。
(b) 專業操守委員會曾就註冊局應自行界定「社會工作」或採用其他社工組織的參考定義作慎重考慮。
(c) 經詳細考慮後，委員會建議註冊局採納其他社工組織就「社會工作」的定義會比較合適。
(d) 基於上述的決定，委員會使用了由國際社會工作者聯會及國際社會工作教育協會聯合擬定及發布的社會工作定義作為基礎，草擬了一份「社會工作」參考定義。
(e) 註冊局已於2007年11月通過該份參考定義。

(5) 個案匯編編輯委員會工作進度

(a) 編輯委員會於2004年9月成立，委員包括朱亮基牧師(總編輯)、陳高凌博士、梁玉麒先生、李裕生先生、盧永靖先生、伍超仁先生、伍杏修先生、林昭睘博士及洪雪蓮博士。

(b) 編輯委員會現正草擬個案滙編。

專業發展工作小組召集人簡報

(1) 專業發展工作小組組成
(a) 工作小組成員包括：洪雪蓮博士（召集人）、陳麗雲教授、鄭彭金滋女士、關銳煊教授、徐明心博士、羅致光博士、梁魏懋賢女士、黃肇寧女士、傅國珠女士、何慧雯女士、李德仁博士

(2) 督導實務工作小組工作進度
(a) 工作小組成員包括：徐明心博士（召集人）、傅國珠女士、何慧雯女士、羅致光博士、李德仁博士、梁魏懋賢女士及黃肇寧女士

(b) 督導實務工作小組的組成，主要是探討督導制度的可行性及草擬在社會工作實務上的專業督導制度。

(c) 工作小組在2005年6月進行了一次調查研究，收集業界現行的督導實況。

(d) 香港社會工作督導實況調查報告已於2006年6月出版。
(e) 工作小組已就此議題發表討論文件供業界討論。

(f) 在2006年12月，工作小組曾與院校代表、僱用機構、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香港社會工作人員協會、香港社會工作總工會及其他職工會會面，收集他們的意見。

(3) 督導實務工作小組易名為專業發展工作小組
(a) 在2007年，註冊局委派督導實務工作小組探討如何在業界推廣持續專業發展。
(b) 為更正確反映工作小組的職能，督導實務工作小組易名為專業發展工作小組。

(4) 專業發展工作小組工作進度
(a) 專業發展工作小組將草擬社會工作專業督導指引。

(b) 工作小組下一步的工作是在業界裡灌溉及推廣實行良好督導機制的文化。
(c) 為此，專業發展工作小組成立了督導指引工作小組，成員包括：洪雪蓮博士、徐明心博士、郭毅權博士及吳國棟女士。

(d) 專業發展工作小組已計劃就註冊社工的持續專業發展情況及僱用機構的的持續專業發展政策進行調查研究。工作小組為此成立了研究工作小組，成員包括：洪雪蓮博士、郭毅權博士、羅致光博士、及黃強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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